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簡介中國香港代表團—從遴選到出賽國際綜合項目運動會 

 

(A) 國際奧委會(IOC)、國際體育總會(IF)、地區奧委會(NOC)及各地體育

總會(NF)在國際綜合項目運動會的角色 

(B) 國際奧委會對每個國家/地區奧委會組成其代表團出賽國際綜合項

目運動會的規定 

(C) 中國香港代表團遴選委員會及上訴委員會的運作形式 

(D) 組成中國香港代表團的詳細安排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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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A) 國際奧林匹克委員會(IOC)、國際體育總會(IF)、地區奧委會(NOC)

及各體育總會(NF)在國際綜合項目運動會的角色 

 

就大部份體育項目而言，國際奧林匹克委員會（ International 

Olympic Committee (IOC)）是管理全球各地體育發展的至高權力機

構，其轄下有各地區奧林匹克委員會（National Olympic Committee 

(NOC)），而每一個 NOC 轄下亦有各地區體育總會（National 

Federation (NF)），從而組成一個完善的全球體育管理組織。 

 

同時，地區體育總會(NF) 亦隸屬於各大洲際體育總會。以香港的地

區體育總會(NF)而言，則大部份隸屬個別有關亞洲體育協會（Asian 

Federation (AF)）及個別的國際體育協會（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

(IF)），各有關組織（即 IF、AF 及 NF）均享有獨立自主權來推動其

個別的專項運動項目。而 IOC 及 NOC 則尊重 IF、AF 或 NF 在其範

疇的體育項目內，行使獨立自主權及技術層面的專業，彼此互相尊

重合作以推廣體育運動，更同時宣揚奧林匹克主義及奧林匹克團結

精神。 

 

按此合作精神，中國香港體育協會暨奧林匹克委員會（港協暨奧委

會）以地區奧委會（NOC）身份與香港的地區體育總會（NF）既分

工、亦合作。NF 雖隸屬於港協暨奧委會為會員，但在運動員訓練、

認可運動員、教練及專業人員方面、日常行政及財政方面，與選拔

運動員代表參加 IF 及 AF 的範疇內的單項國際比賽等方面，NF 只

須遵從 IF 及 AF 所訂立的指引，享有獨立自主權，可全權處理，而

毋須獲取地區奧委會(NOC) 的批準。 

 

相對地，倘若 NF 欲以中國香港代表團(代表團)成員之一的名義前

赴參加由 IOC 或亞奧理事會或東亞運動會聯會直轄的國際綜合項

目運動會(international multi-sports Games，例如奧運會、亞運會、

東亞青年運動會之類)，則該代表團必須由港協暨奧委會，以地區

奧委會(NOC)的身份組成，並率團前赴主辦城市參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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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B) 國際奧林匹克委員會(IOC) 對每個地區/國家奧委會 (NOC) 組成的

代表團出賽國際合項目運動會的規定 

 

根據國際奧林匹克委員會(IOC)之會章，其轄下之港協暨奧委會的地

區奧委會(NOC)身份是唯一獲國際奧委會授權組團出賽國際綜合項

目運動會(例如奧運、亞運、冬奧運、亞冬運、東亞青年運等)的地區

組織。 

 

而港協暨奧委會自二零一一年九月一日起設置遴選委員會及上訴委

員會以選拔運動員參與中國香港代表團出賽國際綜合項目運動會，

其結構及成員如下圖 : 
 

 

 

  

國際綜合項目運動會上訴委員會 

主席:  港協暨奧委會會長 

委員:  法律界專業人士 

義務委員兼專業會計師 

秘書 : 港協暨奧委會行政總監 

奧運委員會/亞運委員會 

主席:     港協暨奧委會會長 

義務秘書:  港協暨奧委會義務秘書長 

 

國際綜合項目運動會遴選委員會 

主席： 港協暨奧委會義務秘書長 

委員： 田徑總會代表 (當然委員) 

游泳總會代表 (當然委員) 

由遴選委員會主席提名相關體育總會代表 

秘書 : 港協暨奧委會秘書處經理 

視比賽項目

而定 

(倘若體育總會在 N 輪覆檢後仍

不滿意遴選結果，可逕向上訴委

員會申訴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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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) 中國香港代表團遴選委員會及上訴委員會的運作形式 

 

有關中國香港代表團的遴選及上訴流程圖，請參閱下圖。 

 

 

體育總會向港協暨奧委會義務秘書長擔任主席的遴選委員會提名 

運動員、領隊、教練及有關職員 

 
相關體育總會提出第一輪覆檢，並提供補

充資料  

 
相關體育總會提出第二輪覆檢，並進一步

提供補充資料  

由港協暨奧委會會長擔任主席的上訴委

員會處理上訴（其決定為最終決定） 

 
遴選委員會在第一輪篩選中拒絕 

該提名 

 

該提名獲遴選委員會 

通過 

遴選委員會在第三輪篩選中拒

絕第二輪覆檢的提名 

(直至 N 輪） 

 
遴選委員會在第二輪篩選中拒絕 

第一輪覆檢的提名 

 

(倘若體育總會在 N 輪覆檢

後仍不滿意遴選結果，可逕

向上訴委員會申訴) 

 

 

由港協暨奧委會組成中國香港代表團 



5 
 

D) 組成中國香港代表團的詳細安排 

有關組成中國香港代表團的流程，請參閱下圖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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*在奧運會層面的比賽，體育總會/運動員必須同時達到國際奧委會要求的水平並

取得配額參賽 

 

代表團上訴委員會 

上訴委員會的決定乃

是最終決定，各體育

總會必須根據其所簽

訂的承諾書履行團隊

一份子的職責 

基於大會組委會所規定的教練、領隊及職

員上限，遴選委員會根據規定，計算個別

體育項目的教練、領隊及有關職員人數，

然後由個別體育總會稍後確定有關人士的

姓名 

倘若個別體育總

會有特別要求，

可向遴選委員會

提出書面申請，

但必須趕及大賽

組委會對團隊的

「人數報名」及

「姓名報名」截

止日期前，並獲

大會組委會批准 

確定有關體育項目的運動員名額及姓名 

體育總會提名運動員及隨隊人員* 

代表團遴選委員會 

基於體育總會所提出的理據，遴選

委員會評估其所提名的運動員而

作出決定 

(倘若體育總會在 N 輪覆檢

後仍不滿意遴選結果，可

逕向上訴委員會申訴) 

 

代表團順利組成 


